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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171/2021_2022__E5_85_B3_E

4_BA_8E_E5_9C_A8_E8_c67_171460.htm 各市、县人事局、劳

动局、教育局：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是贯彻宪法规定，鼓励自

学成才、促进智力资源开发、适应四化建设的一种新型的高

等教育制度。它的建立和推广，深受社会各界和广大干部群

众的欢迎。我省自1983年开考党政干部基础科、汉语言文学

等五个文科专业以来，已组织三次报名，新老考生11万余人

，其中在职职工占报考总人数的百分之九十五，今后随着开

考专业的增多，考试范围的扩大，参加自学考试的人员将更

多。为了鼓励自学成才，调动广大职工参加自学考试的积极

性，特作如下规定： 一、各市、县，各部门、各企业、事业

单位领导，要鼓励和支持本单位的职工参加自学考试，不得

以任何借口加以阻挠。考试前要妥善安排、调度好应考职工

的工作或生产，并视情况给予应考者一定的复习时间(控制在

一周以内)。 二、应考职工在考试前，应向本单位有关部门申

请给假，交验注明考试日期的《准考证》，经单位审核，其

所报考课程考试的当天和赴考路程的往返时间，作公假处理

。考试日期与本单位休假日(包括星期天)相重的，不再补假

。 三、凡经单位批准的给假日，工资福利待遇按出勤对待。

应考职工如在批准给假日缺考，又未到单位上班者，均作旷

工处理。 四、理、工、农科专业的考生，要完成专业考试计

划中规定的某些课程的实践性环节，其所需时间，由承担实

践性环节的单位出具证明，所在工作单位应给予公假。 以上

规定，请遵照执行。 江苏省高等教育局(印) 江苏省人事局(



印) 江苏省劳动局(印) 江苏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(

印) 1984年11月13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

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